
組織法規有關兼職人員酬勞不宜增訂「或支出席費」 

(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0.12.24 90局給字第 211505號函) 

各機關組織法規所訂兼任職務，既屬兼職性質，僅得據以支給交通費(現為兼職

費)，而不宜增訂「或支出席費」；至各機關學校人員或各機構兼任職務人員(如

為委員會委員)參加非因其兼職身分之政策性或專案性重大諮詢事項會議，得另

依前開院頒「統一彙整修正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定」(現為中央政府

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)支領出席費。 


